
关于南京医科大学研究生“三助一辅”津贴管理规定的补充说明

各有关单位：

近日，研究生院接到一些单位关于研究生“三助一辅”津贴

发放问题的咨询，现作统一补充说明如下：

1.学校是在省教育厅《关于深化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提

高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通知》等相关文件要求下，从落实奖学

助学经费等方面推进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，出台了南医大研

〔2016〕7 号文。

2.文件明确要求：自 2017 年 1月开始，研究生助研津贴的

最低标准为：博士研究生每生每月 1400 元（其中学校承担 400

元，导师承担 1000 元），硕士研究生每生每月 500 元（导师承担）。

临床（口腔）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津贴发放由各培养单位参照助

研津贴发放。现进一步明确：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第一学年第一学

期在校集中学习期间是否发放津贴由各培养单位自行决定，学校

暂不作统一要求；学术型博士第一学年第一学期按标准发放；临

床（口腔）专业学位研究生进入医院报到后由各培养单位发放临

床津贴。

3.各培养单位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和导师明确经费发放最低

标准、途径和形式，自行发放。3 月 15 日前将各单位汇总情况

（见附件、盖公章）及相关文件或通知报备研究生院，研究生院

将进行督查。

4.项目资助研究生是导师的岗位职责之一，对于未支付助研

津贴的导师，可视情况暂停或取消其招生导师资格。对于不按照



规定执行的单位，也将和研究生招生指标挂钩。

5.如还有疑义，可电话或当面咨询（联系人：汪洁云，电话：

86869233）。

特此说明！

研究生院

2017 年 2 月 22 日


